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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類科推動分項計畫徵件說明會流程

時間 流程內容 主講人

13：40－14：00 線上會議室開放 -

14：00－14：10 長官致詞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武曉霞司長

14：10－14：40 計畫推動說明 智慧教育師培聯盟營運中心 計畫主持人 郭伯臣校長 

14：40－15：30 Q&A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智慧教育師培聯盟營運中心團隊

15：30－ 賦歸 -



長官致詞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武曉霞司長



教育部智慧教育師資培育聯盟

115年5月4日

各師資類科推動分項計畫
計畫推動說明

郭伯臣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智慧教育師資培育聯盟營運中心計畫主持人



UNESCO-師生AI素養架構
已超過50個國家參考UNESCO師生AI素養架構，已完成或正在發展自己國家的架構

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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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中小學生AI素養架構

OECD於2025年5月發布《中小學生AI素養
架構》，此架構將做為2029年The PISA 
2029 Media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MAIL) Assessment 的基礎。

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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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u.nl/over-ons/nieuws/whitepaper-educatieve-ai-en-algemen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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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推動美國青少年的人工智慧教育

推動美國青少年的人工智慧教育行政命令，提出下列措施：

◆設立白宮人工智慧教育工作小組。

◆向K-12學生提供人工智慧教育資源。

◆協助州和地方政府利用人工智慧提高學生成績、成就和行動性。

◆強調必須培養師生AI能力，以確保師生能適應未來勞動市場。

◆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優先進行人工智慧在教育領域應用的研究。

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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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教育生成式AI政策文件

◆補助 Oak National Academy 研發Aila教學助教提供教師備課。

◆提供新創資金，以支持新創公司開發「人工智慧教育工具」。

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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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強化教育AI之師資培育

日本文科省與地方教育
委員會、師資培育大學
進行三方合作，提供應
用AI於教學的經費支持，
以解決在地問題。

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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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中小學師資培育大學AI教育強化支持計畫

韓國自2021年起推動「師資培育
大學AI教育強化支持計畫」
透過補助助6所師資培育大學發展
面向未來教師的AI教育課程。

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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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與在職教師AIPACK課程推動與教學能力提升計畫

◼ 2023年起，教育部師資培育藝術教育

司計畫推動提升教師應用AI之學科教

學知能（AIPACK）提升計畫

◼ 研發國語、英語、數學、自然、藝術、

特教等6領域AI導入教學之範例課程

Modified by Koehler (2012)



自然領域AI融入教學模式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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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自然探究 5E 及 GAI 及四學架構圖

學生自學 教師導學1
組內共學
探究實驗

組間互學
論證分享

教師導學2 數位診斷四學

e度

5E

學科領域e度

Engage參與
提問引起動機

提供學生提問歷程
作為導學參考

Explore探索
實驗設計建議

Explain解釋
實驗結果解釋

Elaborate精緻化
分享討論
精緻解釋

Evaluate評量

通用型e度

扮演虛擬教師
立即為學生解惑並
提供參考範例

課前 練習題、影片 課後

參與(engagement)：用關鍵提問引發學習興趣
探索(exploration)：實驗設計及記錄任務
解釋(explanation)：用科學概念解釋實驗結果
精緻化(elaboration)：進行分享討論，應用至新情境
評量(evaluation)：進行數位診斷



學科領域e度

國語文領域AI融入教學模式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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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國語混合教學、GAI及四學架構

學生自學 教師導學1
組內共學
探究實驗

組間互學
論證分享

教師導學2 數位診斷四學

e度

混合
教學

字詞理解

活動統整

通用型e度

提供範例，有效回饋

課前 練習題、影片 課後

內容深究

形式深究

提供學生提問歷程
作為導學參考

文本概覽

文本概覽：掌握文本內容。
字詞理解：了解文本字詞意涵，進而擴充、運用。
內容深究：深入探討文本意涵，包含主旨、段落大意、課文

大意、取材、文句意義、思想觀念等。
形式深究：深入探討文本構築形式，包含鍊字遣詞、句子與

文法修辭、篇章結構等。
活動統整：延伸文本進行創作。



智慧教育師資培育聯盟架構

智慧教育師資培育聯盟-營運中心計畫

t

分項計畫(一)-2

中等教育-

非STEM領域

分項計畫(一)-1

中等教育-

STEM領域

分項計畫(三) 

特殊教育

分項計畫(二) 

國民小學

教育

分項計畫(四) 

幼兒教育

分項計畫(五) 

AI輔助教學

研究躍升計畫

• STEM領域：自然科學領域、科技領域、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化工群、土木與建築群、數學領域

• 非STEM領域：語文領域、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藝術領域、綜合活動領域、國防通識、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設計群、農業群、食品群、家政群、餐旅群、海事群、水產群、藝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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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中心計畫

✓籌組智慧教育師資培育聯盟架構
與營運中心。

✓統籌各分項計畫推動與協調機制。

✓研擬AI教學系統建置與維運。

✓參照AI輔助教學研究躍升計畫之
成果調整推動方向與作法。

✓統整聯盟推動成果並辦理成果呈
現與交流活動。

總計畫

各師資類科推動計畫

✓包含中等教育(STEM/非STEM)、
國小教育、特殊教育、幼兒教育
等師資類科。

✓師資培育課程導入AI與AIPACK
專業增能。

✓配合推動AI教育師資培育相關研
習活動，以及中小學AI教學專業
發展學校與師培課程試辦學校之
運作。

分項計畫一至四

AI輔助教學研究躍升計畫

✓編撰《教育AI師資培育研究指引》
專書。

✓跨校組成教育AI研究社群。

✓辦理智慧師培研究輔導系列講座
與工作坊。

✓鼓勵教學實踐研究。

✓教育AI研究論文發表。

分項計畫五

聯盟整體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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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目標

• 引導師培教授與師資生於師資培育歷程中接觸並運用AI教學相關概念與工具 

• 支持AI與數位科技導入師培課程之教學設計與實作規劃 

• 鼓勵跨校或跨單位之專業交流與合作，建構專業社群與支持機制 

• 結合專業發展學校，推動教學實踐與試行，強化師資培育與教學現場之連結 

本次分項計畫徵件，旨在引導師資培育大學依其師資培育類科特性，
規劃AI與數位科技導入師資培育之具體推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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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度

臨床應用學用合一
（PCK）

專業知識
有效回饋

教師
導學

組內
共學

教師
導學

學生
自學

導入文本進行
共學、互學＋

機動導學

人機協作、促進學習
(CK＋PCK)

AI教學系統
AI 家教/AI助教

教師導學

組內
互學

案例－國語教材教法導入GAI及四學

組內
共學

教師
導學

學生
自學

教師導學

導入文本進行
共學、互學＋

機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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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臺中教育大學 歐姆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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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臺中教育大學 歐姆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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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臺中教育大學 歐姆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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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計畫將提供類似之AI教學平台

優點：節省經費、可獲得學生對話記錄並進行分析

缺點：介面功能與更新速度未能如商業公司提供之網頁或APP快

2、可否自行採購或使用現有LLM？  可以



計畫執行期程與分工

分項計畫(一)-2

中等教育-

非STEM領域

分項計畫(一)-1

中等教育-

STEM領域

分項計畫(三) 

特殊教育

分項計畫(二) 

國民小學

教育

分項計畫(四) 

幼兒教育

自然科學領域、科技領域、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化工

群、土木與建築群、數學領域

語文領域、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藝術領域、綜合活
動領域、國防通識、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設計群、農業
群、食品群、家政群、餐旅群、海事群、水產群、藝術群

整體計畫推動期程：自115年7月1日起至118年12月31日

本次申請計畫執行期間：自115年7月1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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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架構說明
以 分項計畫(一)-1 中等教育-STEM領域 115至116年度計畫執行目標為例：

28

中心大學 各師資類科分項計畫之總籌學校，配合聯盟營運中心整體推動方向，負責該類科分項計畫之協調與整合角色。

依其師資類科特性與發展方向，與中心大學合作，配合計畫推動及參與AI導入師培課程、教學實踐或交流活動。

配合分項計畫推動之中小學，係師培課程與教學實踐連結。專業發展學校

合作大學

中心大學

合作大學 1 合作大學 2

專業發展學校 1

專業發展學校 2

專業發展學校 3 專業發展學校 4

中心大學

合作大學 1 合作大學 2

專業發展學校 1

專業發展學校 2

專業發展學校 3 專業發展學校 4

合作大學 3

專業發展學校 5

115年 116年



分項計畫（一）-1：中等教育－STEM領域

執行要領
預期目標

評估方式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

AI導入師培課程
試辦學校數量 

3校 4校 5校 6校
⚫ 115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2校 → 總計3校

⚫ 116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3校 → 總計4校

師資生AI課程
參與累計人次

300人次 700人次 1,100人次 1,600人次 依各校課程規劃彈性調整

師培課程
開發與導入數量

8門 10門 12門 14門

依26學分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規劃(須為不同科目)

⚫ 115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2校×2門)＝8門

⚫ 116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3校×2門)＝10門

   *STEM領域以「專門課程」為主要開發重點

專業發展學校
參與數量 

4校 5校 6校 7校

⚫ 115年：中心大學負責2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2校)

    → 總計2+2=4校

⚫ 116年：中心大學負責2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3校) 

    →總計2+3=5校

辦理AI教學研習或
專題演講場次數量 

16場 16場 16場 16場
各年度辦理AI與智慧教育相關之研習課程、交流活動及對
外成果交流活動，跨單位活動由營運中心彙整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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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一）-2：中等教育－非STEM領域

執行要領
預期目標

評估方式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

AI導入師培課程
試辦學校數量 

6校 6校 7校 8校
⚫ 115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5校 → 總計6校

⚫ 116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5校 → 總計6校

師資生AI課程
參與累計人次

1,000人次 2,000人次 3,200人次 4,500人次 依各校課程規劃彈性調整

師培課程
開發與導入數量

14門 15門 16門 18門

依26學分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規劃(須為不同科目)

⚫ 115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5校×2門)＝14門

⚫ 116年：中心大學5門＋合作大學(5校×2門)＝15門

  *非STEM 領域以「教育專業課程」為主要開發重點。

專業發展學校
參與數量 

8校 9校 10校 11校

⚫ 115年：中心大學負責3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5校)

    → 總計3+5=8校

⚫ 116年：中心大學負責4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5校) 

    →總計4+5=9校

辦理AI教學研習或
專題演講場次數量 

16場 16場 16場 16場
各年度辦理AI與智慧教育相關之研習課程、交流活動及對
外成果交流活動，跨單位活動由營運中心彙整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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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二）：國民小學教育

執行要領
預期目標

評估方式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

AI導入師培課程
試辦學校數量 

5校 6校 7校 8校
⚫ 115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4校 → 總計5校

⚫ 116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5校 → 總計6校

師資生AI課程
參與累計人次

1,000人次 2,000人次 3,200人次 4,500人次 依各校課程規劃彈性調整

師培課程
開發與導入數量

12門 14門 16門 18門

依36學分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規劃(須為不同科目)

⚫ 115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4校×2門)＝12門

⚫ 116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5校×2門)＝14門

專業發展學校
參與數量 

8校 9校 10校 11校

⚫ 115年：中心大學負責4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4校)

    → 總計4+4=8校

⚫ 116年：中心大學負責4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5校) 

    →總計4+5=9校

辦理AI教學研習或
專題演講場次數量 

16場 16場 16場 16場
各年度辦理AI與智慧教育相關之研習課程、交流活動及對
外成果交流活動，跨單位活動由營運中心彙整認列。

31



分項計畫（三）：特殊教育

執行要領
預期目標

評估方式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

AI導入師培課程
試辦學校數量 

3校 4校 5校 6校
⚫ 115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2校 → 總計3校

⚫ 116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3校 → 總計4校

師資生AI課程
參與累計人次

300人次 700人次 1,100人次 1,600人次 依各校課程規劃彈性調整

師培課程
開發與導入數量

8門 10門 12門 14門

依28學分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規劃(須為不同科目)

⚫ 115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2校×2門)＝8門

⚫ 116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3校×2門)＝10門

專業發展學校
參與數量 

4校 5校 6校 7校

⚫ 115年：中心大學負責2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2校)

    → 總計2+2=4校

⚫ 116年：中心大學負責2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3校) 

    →總計2+3=5校

辦理AI教學研習或
專題演講場次數量 

16場 16場 16場 16場
各年度辦理AI與智慧教育相關之研習課程、交流活動及對
外成果交流活動，跨單位活動由營運中心彙整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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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四）：幼兒教育

執行要領
預期目標

評估方式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

AI導入師培課程
試辦學校數量 

3校 4校 5校 6校
⚫ 115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2校 → 總計3校

⚫ 116年：中心大學＋合作大學 3校 → 總計4校

師資生AI課程
參與累計人次

300人次 700人次 1,100人次 1,600人次 依各校課程規劃彈性調整

師培課程
開發與導入數量

8門 10門 12門 14門

依46學分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規劃(須為不同科目)

⚫ 115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2校×2門)＝8門

⚫ 116年：中心大學4門＋合作大學(3校×2門)＝10門

專業發展學校
參與數量 

4校 5校 6校 7校

⚫ 115年：中心大學負責2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2校)

    → 總計2+2=4校

⚫ 116年：中心大學負責2校＋合作大學各1校(共3校) 

    →總計2+3=5校

辦理AI教學研習或
專題演講場次數量 

16場 16場 16場 16場
各年度辦理AI與智慧教育相關之研習課程、交流活動及對
外成果交流活動，跨單位活動由營運中心彙整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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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

申請對象

• 全國設有師資培育相關系所或學程之公私立大學。

• 計畫原則由負責師資培育相關業務之單位辦理申請；計畫主持人應為師資培育

單位主管、校長或副校長。

申請資料（紙本與電子檔皆須完成，否則不予受理）

• 紙本資料函送至：智慧教育師資培育聯盟營運中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電子檔資料寄送至：tea@mail.ntcu.edu.tw

34

計畫申請截止時間：115年5月20日（星期三）前

計畫須由中心大學統一彙整並辦理申請，並函送本聯盟營運中心。



申請資料
依格式檢附相關資料由中心大學提出申請，申請資料包含以下：

1. 基本資料(一)申請學校資訊（附件1）、基本資料(二)資源盤點（附件2）；如有參與聯盟
相關情形，請依格式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2. 計畫書（附件3）：請以A4紙張，直式橫書，字體為標楷體14號字，內文固定行高22點，
總篇幅含附件至多不超過50頁，並採雙面列印，超過之頁數，將不列入審查範圍。

3. 支領教育部及所屬機關補(捐)助及委辦計畫兼任計畫主持人費明細表（附件4）：依「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計畫主持人每人月支領本部及所
屬機關各項計畫之薪資總額以4萬元及件數3件為限。欲擔任計畫主持人，須符合前開規
定，並填寫此表。

4. 申請擔任各師資類科之師培大學，需提供共同合作師培大學之合作大學意願表（附件5），
並由合作大學之師培單位主管、副校長或校長簽章。

5. 請依繳交申請資料一覽表（附件6），檢視各項資料完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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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校得申請多件師資培育類科分項計畫；惟同一學校原則以核定補助一件分項計

畫為限。

2.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師資培育、教學實踐或相關研究經驗；其申請及執行案件數，

以及主持人費用之支領，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相關規定

辦理。

3. 計畫執行期間如遇主持人或相關主管人事異動，應妥為辦理交接，以確保計畫持

續推動；本部得視計畫承續與執行情形，調整後續補助事宜。

4. 獲補助學校應配合本計畫整體推動架構與相關管考機制，依規定辦理計畫執行與

成果檢核，並持續檢討實施情形，提出教學實驗成果後續精進之具體作法。

申請與執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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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作業
*由教育部遴選相關專家學者就申請學校研提內容進行專業審查，必要時得安排申請學校進行報告及補充說明。

項次 審查項目 重點說明

一
計畫團隊與執行基礎

(15%)

1. 計畫團隊成員之專業背景與分工情形。 

2. 申請單位既有之師資培育、教學實踐或相關推動經驗，作為本分項計畫執行之基礎說明。 

3. 校內行政、教學或研究資源之支援條件，與本分項計畫執行需求之配合情形。 

二
推動規劃與實施策略

(55%)

1. 申請單位所選擇之分項計畫類別，與其師資培育類科之對應情形。 

2. 申請內容與本計畫分年成果指標之對應情形。 

3. AI與數位科技導入師資培育課程之規劃安排與實施方式。 

4. 師培課程、教學實踐及專業發展學校之推動作法。 

5. 各項推動內容之作業流程與實施步驟規劃。 

6. 配合聯盟營運中心提供之

三
工作項目與成果規劃

(20%)

1. 各項工作項目之安排，與本分項計畫推動內容及成果指標之對應情形。 

2. 成果產出之彙整方式，配合本計畫既定成果項目之檢核需求之情形。 

四 其他 (10%) 申請單位提出其他補充資料，作為說明本計畫執行條件、推動特色或整體可行性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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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項目
人事費

人事費占計畫核定補助中心大學總經費之比率以不超過50%為原則。

1. 中心大學：得編列計畫主持人1名、協同主持人2名，以學校人員

兼任為原則；依各類科專任助理員額聘僱專任助理1至2名。

2. 合作大學：無支應兼任或專任人力之經費，如有人力需求得於業

務費項下編列臨時工讀生相關經費。

業務費

以推動本計畫所需之業務費項目為主，如：諮詢費、工讀(作)費、軟體使用費等，請依本部補

（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相關規定編列，以撙節經費為原則編列及使用經費。

設備費

以推動本計畫所需設備費用，金額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之軟、硬體設備屬之。不包

括維持學校基本設施費用，如購置桌椅、置物櫃及設備安裝費等，以不超過本部核定補助總額度

之10%編列為原則。（視各分項計畫需求申請）

師資類科 專任助理員額

中等教育－STEM領域 1人

中等教育－非STEM領域 2人

國民小學教育 2人

特殊教育 1人

幼兒教育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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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規劃原則

1. 本計畫採補助案辦理，年度經費視本部預算規模、學校辦理績效，及過去獎助經費執

行效能滾動調整。115、116年度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部分刪減，本部得依

審議結果調整經費。

2. 經費編列基準：

1)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本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

列基準表等為編列原則，專款專用。

2) 本計畫屬本部政策需要補助學校規劃辦理，得不受「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以部分補助為原則，學校

應提出相對應之自籌款支應，且不得低於本部核定計畫經費總額之百分之十」規定之

限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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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補助額度（115年7月1日至116年12月31日）

師資類科
中心大學 合作大學 計畫總經費

115-116年 115年 116年 115-116年

中等教育-STEM領域 800萬元 2校，共100萬元 3校，共300萬元 1,200萬元

中等教育-非STEM領域 1,100萬元 5校，共250萬元 5校，共500萬元 1,850萬元

國民小學教育 1,100萬元 4校，共200萬元 5校，共500萬元 1,800萬元

特殊教育 700萬元 2校，共100萬元 3校，共300萬元 1,100萬元

幼兒教育 700萬元 2校，共100萬元 3校，共300萬元 1,100萬元

1. 中心大學及合作大學之經費均已包含專業發展學校補助（專業發展學校補助：115年每校5萬元；116年每校10萬元）

2. 計畫總經費將採補助案統一撥付中心大學，並由中心大學依計畫核定內容分年撥付合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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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分項計畫(一)-1 中等教育-STEM領域 為例：

115-116年該分項計畫總經費為1,200萬元（中心大學共800萬元、合作大學共400萬元）

41

經費補助說明

中心大學

合作大學 1 合作大學 2

專業發展學校 1

專業發展學校 2
專業發展學校 3 專業發展學校 4

中心大學

合作大學 1 合作大學 2

專業發展學校 1

專業發展學校 2
專業發展學校 3 專業發展學校 4

合作大學 3

專業發展學校 5

中心大學115年
撥款予2所專業發
展學校各5萬元

中心大學115年撥款予2所合作大學各50萬元

每所合作大學自115年50萬元經費中，
各自撥款予媒合之專業發展學校1所5萬元

115年度（115年7月1日-115年12月31日） 116年度（116年1月1日-116年12月31日）

中心大學116年撥款予3所合作大學各100萬元

中心大學116年
撥款予2所專業發
展學校各10萬元

50萬50萬

5萬 5萬

5萬

5萬

100萬100萬

10萬 10萬

10萬

10萬

100萬

10萬

每所合作大學自116年100萬元經費中，
各自撥款予媒合之專業發展學校1所10萬元



應配合事項

1. 計畫核定後，本部將函知通過之師培大學，請核定之申請學校依據審查意見完成「智

慧師資培育聯盟各師資類科推動分項計畫書」、「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

表」修正並核章後函送本部，依據修正計畫書內容及經費表撥付第1期執行經費。

2. 計畫核定後未經本部許可，不得擅自變更服務單位、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服務

學生數，如有相關變更需依行政流程函報本部。

3. 獲補助計畫者應將本部補助計畫成果資料，依據智慧教育師資培育聯盟營運中心公告

之格式及規範，將相關檔案放置於本部指定之平臺，以利後續推廣。

4. 獲補助計畫者須配合本部進行計畫成效評估及相關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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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核及經費撥付機制
補助成效評核

1.計畫執行期間，得請學校提報執行成果，適時遴聘學者專家針對所提成果報告進行書面審查。

2.評核結果將作為是否續予補助及評核補助經費額度之依據。

3.學校執行計畫成效不彰者，本部得視情況調整撥付期程、延期或停止撥付補助。

經費核撥及核結

1.經費核撥：計畫審議通過後，採一次核定18個月經費，並分2期撥付；計畫經核定後，先行撥

付第1期經費（約40%），已撥經費執行率達70%以上，且期中報告經本部審查通過後，得請

撥次一期所需經費（約60%）。 

2.經費核結：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各師資類科分項計畫中

心大學於計畫結束2個月內，檢附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報本部核結。 

3.申請補助之計畫，應於申請時完成依校內規定應有之程序；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導致無法於執

行計畫之學期内執行，本部依該計畫執行狀況進行評估，繳回部分補助款項。 

4.經費請撥、支用、結報及結餘款，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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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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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問題 回應說明

1
請問可以提供計畫書附件
的 Word 檔案嗎？

1. 可至教 育 部 「 良 師 益 友 」 項 下 「 徵 件 計 畫 」 下 載
(https://reurl.cc/dpOy16)

2. Email至智慧師培聯盟營運中心，營運中心將再以電子
郵件提供。

2
學校端是否確定不用提出 
10% 自籌款？

是。依分項計畫說明書第 10 頁經費編列原則，本計畫不受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
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規定限制。

3

人事費不可超過 50%、
設備費不可超過 10%，
其計算基準是分項計畫總
經費，還是扣除合作大學
及專業發展學校經費後的
中心大學經費？

人事費及設備費編列上限，以「核定補助中心大學總經費」
為計算基準，即扣除合作大學及專業發展學校經費後之中心
大學經費。例如中等教育 STEM 分項計畫中，若中心大學
總經費為 800 萬元，則人事費不得超過該金額之 50%，設
備費不得超過該金額之 10%。

常見問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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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問題 回應說明

4

中心大學可以編列設備費，但
是本校想要建置智慧教室，可
以編列這筆設備費用來購買智
慧教室的電腦設備嗎?其他建
置費用由本校自籌。

建議學校先依經費編列原則檢視設備項目是否屬於計
畫執行必要支出，並避免編列維持學校基本設施、桌
椅、置物櫃及設備安裝等不符規定之項目。

5

徵件辦法中提到營運中心提供
之 AI 教學系統，請問如何申
請使用？合作大學與專業發展
學校是否可以使用？
若教師已自行訂閱或使用其他 
AI 軟體，是否可以使用？

1) 目前營運中心尚在開發AI教學系統，預計115年10
月提供給各中心大學及合作大學使用，並辦理培訓
活動。後續系統開放方式、帳號申請及使用對象，
將由營運中心另行通知。

2) 參與本計畫需使用AI教學系統，若教師已有其他AI
工具應用亦可結合使用，鼓勵教師能有更多元的發
展及工具應用。

常見問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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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問題 回應說明

6
若學校不想擔任中心大學，是
否可以申請擔任合作大學？

可以。若貴校不擔任中心大學，可於計畫申請期間自
行洽詢有意願申請中心大學之學校，並提供合作大學
意願表予中心大學，由中心大學納入計畫申請資料。

7
若其他學校邀請本校擔任合作
大學，本校是否仍可以申請擔
任中心大學？

可以。貴校可自行申請擔任中心大學，同時亦可於其
他分項計畫中擔任合作大學。惟每校擔任中心大學以1
件分項計畫為限；若擔任合作大學，則可依各分項計
畫需求與中心大學合作辦理。

8
專業發展學校是否可同時參與
不同師資類科分項計畫？

專業發展學校可同時參與不同師資類科分項計畫。惟
考量學校執行量能及避免造成過多負擔，建議 1 所專
業發展學校以參與 2 個師資類科分項計畫為上限。

常見問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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